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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年第 4 季電子報（創刊號） 
 

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 

發行人：林輝堂 

編    輯：編輯小組 

會    址：40756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10 樓 

電    話：04-22289111 

網    址：http://www.taichung.gov.tw 

同心協力  歡迎加入協會的大家庭 

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創立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4 日，目前

會員人數已達 3825 人。創會以來本著保障會員權益、維護公

務人員尊嚴與專業自主權並協助解決各項公務問題為宗旨。民

國 89 年考試院提出攸關 30 萬公務人員的「公務人員考績法修

正草案」，強制規定公務人員考績丙等增設 3％下限之規定，

民國 102 年行政院提出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」，坐而

言，不如起而行﹥凡此種種不合理的改革均需仰賴您的熱心參

與，透過公務人員組織來共同奮鬥，務實地達到改革的目標。 

今年度本會除了定期召開會務會議之外，並陸續舉辦了部

分訓練進修課程；為提昇會員文化藝術專業素養及陶冶性情，

抒發內心柔美情感，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共同開辦「油畫研習

班」，並假本市全球藝術中心辦理二梯次「藝術賞析」藝文研

習課程，以微觀及宏觀的角度探討藝文之美，啟發藝術潛能；

另為促進本會與友會的交流聯誼，實地參訪南投縣公務人員協

會、臺北市公務人員協會並協同交通部公務人員協會赴大陸四

川省參訪，並將發行電子報，以加強會員彼此間之聯繫，共同

研究改進公務技能，提高服務品質。 

協會需要您的支持，這一刻讓我們心手相連，一起秉持堅

定的信念與初衷，以穩健的步伐朝著既定的願景前進，共同攜

手實踐協會的宗旨與任務。 

 

活動預告 

【活動名稱】 

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歲末聯

誼會議 

 【日期】 

民國 103 年 1 月 21 日 

 【地點】 

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

 

重要訊息 

恭賀！！ 

本會林理事長輝堂當選全國公務

人員協會第三屆副理事長。 

本會監事秦子揚及理事張忠宜分

別當選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第三屆

候補理事、候補監事第一順位。 

【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第 1 屆第

6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】

本年度新加入會員將致贈精美變

色馬克杯。 

【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第 1 屆第

7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】

本會規劃代辦會員保險事宜，自

明年度實施，將邀請保險公司前

來投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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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理事長率團參訪四川省水利交通建設 

本會林理事長於今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1 日率同本會理、

監事及會務人員計 8 人，及交通部公務人員協會、全國公務人

員協會相關人員拜會四川省交通運輸廳、人事廳，針對交通、

水利建設、公務人員組織等相關問題進行交流；此行並參訪四

川省成都市規劃館，與成都市交通、路政、建設等部門，進行

座談，同時參觀成都、宜賓及自貢市各項交通、水利建設及文

化推展及規劃等相關事宜。 

本次參訪活動拜會「四川省交通運輸廳」，交通運輸廳分

別就「當前四川省交通發展基本情況」及「2013 年交通運輸工

作之安排」二項工作，提出其近年來交通運輸系統之規劃與願

景，2013 年四川省之交通運輸工作，以「保持交通建設投資高

位運行」、「確保高速公路通車里數突破 5000 公里」、「確

保高速公路新開工廠設 500 公里以上，力爭開工建設 1000 公

里」及「全面啟動實施五大工程」等四大工作目標，並以分區

方式，全面性規劃四川省之未來發展，逐步跨越實現，由「蜀

道難」變成「蜀道通」和「蜀道暢」。會中本協會團員並針對

高速公路收費設站及計算標準等問題與其交流及討論。 

此行並拜訪四川省人事廳，以當前該廳基本情況、公務人

員之管理等問題與本協會團員進行交流，會中並討論公務人員

之考詮制度及獎勵、陞遷、協會等問題，提出兩岸制度之異同

及值得後續研討之議題。惟該地區於公務人員權利保障之部

分，似尚未有公務人員協會之相關組織或法律之制定，仍有許

多亟待與時俱進之處。 

本次為期八天的參訪行程，除參觀具悠久歷史背景之都江

堰水利工程外，並造訪具文化資產價值之武侯祠、錦里、蜀江

錦院、四川博物館、鹽井製造中心。因本次行程巧遇四川省五

十年來罕見之大暴雨，部分行程中因而取消，難免有遺珠之

憾，但同時因此有閒暇時間得以深度走訪四川成都市各地，期

透過本次協會之參訪與交流，讓公務人員各項措施及保障，均

能更為精進及落實。 

 

【林理事長率團訪問四川省交通運輸廳】 

   活動預告        

【活動名稱】      

身心紓壓－太極拳研習班 

【日期】 

自 103 年 1 月 7 日（二）起，

每周二下午 5 時 30 分至 7 時

止，為期 10 個月 

【地點】 

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旁挑高川堂 

 

重要訊息 

【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第 1 屆第

7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】

會員因公受重傷視狀況給予新台

幣 2000 至 3000 元之慰問金，

因公死亡一律給予新台幣 3000

元之慰問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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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 102 年參訪臺北市公務人員協會活動 

本會於本（102）年 6 月 4 日（星期二）由林理事長率領

理、監事及會務人員實地參訪臺北市公務人員協會。當日由臺

北市公務人員協會陳理事長親自接待及介紹會務運作情形，並

且在陳理事長細心安排下參觀臺北市政府，藉由此次行程交換

有關協會會務運作上的經驗及心得。 

臺北市公務人員協會成立較早，會員有 5 千多人，迄今已

具相當規模，在開源部分，亦累積許多值得效法學習之處，諸

如代辦市府員工幼兒托育業務、會員揪團網購以及保險事宜，

均有不錯的成效。本會秉持「見賢思齊」的精神，期盼能藉此

為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注入新的生命力，更重要的是，透過彼

此交流，共同為爭取公務人員權益及維護公務人員尊嚴來努

力，一起為公務人員的未來打拼。 

為提升人文素養及環保知識，以期增廣見聞，當日行程亦

安排參觀苗栗縣「蓬萊溪賞魚步道」及「南庄老街」等著名景

點。「蓬萊溪賞魚步道」是個環狀步道，從北邊的永安吊橋出

發，經長潭間河道後，順著指標可再繞回原點，全長約 2.4 公

里。建議大家可以放慢腳步，深刻體驗動、植物生長態樣與認

識環境融合與變化之多樣性；南庄老街的建築，係因 1935 年

關刀山大地震後南庄受創，後由日本人規劃設計重建，藉由參

訪「南庄老街」，讓大家了解有關建築造型、工法及當地人文

風貌。 

就在夕陽餘暉的陪伴下，我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南庄！這

趟豐富的生態之旅，讓大家遠離塵囂，身心獲得紓解，期待明

年的參訪活動，也有您美麗的身影！ 

 

  

 

【循著步道探訪蓬萊溪特有的自然生態】 

 

重要訊息 

【臺中市政府 102 年 8 月 21

日府授人給字第 1020156486

號函】 

公務人員於任用時具中華民國國

籍兼具外國國籍，未依規定辦理

放棄及喪失外國國籍，於民國

102 年 1 月 25 日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 28 條修正生效以後，經權

責機關依規定「撤銷任用」者，

應依規定追還其已依規定支付之

俸給及其他給付。 

【臺中市政府 102 年 8 月 30

日府授人考字第 1020163312

號函】 

公務人員依法參加兵役召集，如

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者，由服務

機關核實給予補休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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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繪畫實作研習，使藝術生活化，工作藝術化 

本會自 102 年 3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起至同年 9 月 9 日

（星期一）為期 25 週，每週一中午在本會辦公室舉辦會員油畫

班實作研習，敦聘本市資深美術家廖本生老師擔任講座，透過

教學與實作並行方式，教授油畫概念與技法，指導會員體驗油

畫創作樂趣，開拓繪畫新視界，以提昇會員美術藝術涵養，並

將其融入工作中，使生活與工作藝術化。年度內參加會員 25

人，每人作品各有 2 至 5 幅，畫作內容設計、色彩編排及光線

明暗鋪陳等均明顯進步，推動績效良好。 

透過本次油畫研習發現，除了會員的身心健康、藝術涵養

與生活品質提升亟需注入美的能量外，工作融入藝術的美學能

力培育更屬殷切。為兼顧會員及會務推動等多面向需求，日後

將賡續積極推動會員人文素養相關美學研習，使藝術生活化，

工作藝術化。 
 

賞析藝文之美，啟發藝術潛能 

  為藉由藝術的陶冶，以啟發藝術潛能與人格健全的發展，

本會特於 102 年 6 月 19 日及 6 月 26 日辦理二梯次「藝術賞

析」研習課程，由本會林理事長帶領會員們於全球藝術中心以

微觀及巨觀的角度探討藝文之美，並透過對藝術的認知與觀

察，會員們相互交流與討論，抒發內心柔美情感，維繫和諧人

際關係，充分體現真、善、美的工作藝術境界，提升藝術鑑賞

能力，增添生活樂趣與寫意。 

 

  

 

 

【本會會員參加油畫藝術研習班實況】 

 

重要訊息 

【臺中市政府 102 年 8 月 30

日府授人考字第 1020162898

號函】 

有關有關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

及上課之規範，係給予公教員工

及學生採行相關災害預防處理措

施而非放假，對外應以「災防

假」稱之。 

 

【銓敘部 102 年 9 月 13 日部

銓三字第 1023698236 號】 

查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第 4

條第 1 項業明確規定機要人員

不得擔任主管職務，自不得為實

際負領導責任之工作，故不得代

理機關首長職務，爰無論是否為

出缺之主管職務，均不得由未具

任用資格之機要人員代理。 

 

 


